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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学院新进教师挂职锻炼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和锻炼我院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与学院各部
门的紧密合作能力，根据学院研究决定，结合我院实际，从 2017
年起，恢复新进教师挂职锻炼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挂职目的
（一）通过有计划、分层次的挂职锻炼，增进新进教师与学

院各部门的合作，加强与学院各部门工作程序的熟悉程度，丰富

教师的工作经验，提升新进教师的团结协作能力。
（二）挂职教师要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和业务专长，积极参与

挂职部门的日常工作，熟悉学院的相关工作流程，为挂职部门提

供智力支持与技术服务。
二、挂职对象



学院新进教师。

三、政策措施
（一）新进教师按到学院报到的时间顺序，合理分配到学院

两办、实验室、博物馆等部门挂职锻炼（女教师云产假和哺乳期

不安排挂职）。
（二）选派教师在挂职期间必须到挂职部门正式顶岗工作。
（三）挂职单位的选择由学院组织安排。

（四）新进教师挂职时间一般为一年，根据工作需要并经学
院和挂职部门同意可适当延期或减期。

四、挂职程序

每学期开学各部门制定本学期需要的挂职教师方案，学院根
据新进教师情况组织安排教师挂职。

五、考核管理

（一）新进教师第一年教学工作量不做考核要求，年终考核
按所在部门岗位的考核进行，考核结果作为兑现挂职待遇、年终
绩效的重要依据。

（二）日常考勤由挂职部门协助管理，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指
纹考勤。

（三）挂职教师应认真参加挂职部门安排的工作。

（四）考核程序
1.挂职期满，挂职教师围绕挂职期间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

挂职收获、问题与不足及未来规划等方面进行总结，由挂职部门



签署考核意见。

2.年终考核按挂职所在部门人员的考核要求进行。
（五）挂职锻炼期间，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核直接认定为

不合格，如影响学院声誉或年终评分将视情况给与相应处分。

1.不能胜任挂职部门要求，挂职部门要求退回学院的。
2.无故不接受挂职单位正常工作安排，工作表现较差，经挂职

部门反映，学院查证属实的。

3.工作纪律较差，有事不请假、经常无故缺勤。
六、挂职待遇
（一）挂职锻炼期间，教师的人事关系不变，其工资及校内

绩效等福利待遇由学校统一发放。
（二）考核合格者，挂职期间的年终绩效可按所挂职部门的

标准发放，也可以走教学岗，就高不就低，由挂职教师自行决定。

七、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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